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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任駐溫哥華辦事處處長、駐加拿大代表處副代表、本部國際組織司司長及亞西司司長

、駐捷克代表處代表、本部主任秘書、常務次長等職。沈代表自修勤學日語多年，並對

日本事務多所研究，擔任本部常務次長期間直接督導我對日關係，此次接任我駐日代表

，以其豐富涉外資歷，將可持續拓展我與日本之密切友好關係。 

二、另近來駐外人員有因不當言行受外界批評者，本部刻正積極檢討，未來除加強重視館長之品德

及領導統御，對於未能達成領導統御要求而影響館務運作之使節，不論任期長短，本部將依

情節輕重予以檢討處理，對於表現不佳之駐外人員，本部亦將視情況予以檢討調部。 

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老人福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2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74） 

黃委員就老人福利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了遏止投機炒作，實現居住正義，政府已陸續推動各項健全不動產交易之措施，協助財務基

礎未穩固之國民，滿足國民居住基本需求，依其不同之需求與財務條件，選擇以購屋或租屋

方式取得適宜之住宅。對於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（家庭年收入 20%～50%），原則上政

府以提供合宜住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方式來協助；對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（家庭

年收入 20%以下），原則上政府以提供租金補貼及只租不售社會住宅方式來協助。 

二、依據住宅法第 3 條規定，社會住宅係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，專供出租之用，並應提供

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。另依據第 4 條，該具特殊情形或

身分者即包括 65 歲以上之老人。 

三、「社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」業於 100 年 6 月 16 日奉本院核定，主要推動臺北市及新北市五處

試辦基地，計 1,661 戶，由內政部補助土地價款，地方政府興辦，刻正加速推動。社會住宅之

建築物及其空間環境將朝高品質方向規劃設計，並將採「混居」原則，外地至台北都會區就

學及就業之青年、中低收入家庭及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（依住宅法定義）均可居住，因此，

可達成老年長者與年輕人混居。 

四、住宅法業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經貴院三讀通過，並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總統令公布，將於一年

後施行。未來內政部將依據「住宅法」第 44 條規定，自行或輔導、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（

媒合）平台，以健全租屋市場。藉由健全租屋市場，以及研議提供誘因，使空餘屋房東願意

將住宅出租，亦是解決弱勢者居住問題之對策。 

五、另據內政部統計，100 年度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計 4 萬 7,255 人，其中，中（低）收入者計 1

萬 1,986 人，榮民計 4,384 人，一般老人計 3 萬 885 人。為加強獨居老人關懷與照顧，內政部

積極督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針對列冊關懷獨居老人，應每半年至少進行 1 次名冊清查

與更新，並結合志工及全國 1,714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諮詢及轉介

、餐飲服務等。對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獨居長輩，則依長照評估結果及需求，提供居家服



 

 
234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8 期 院會紀錄 

務等各項長期照顧及緊急救援服務，讓其可以留在自己熟悉的家及社區中生活。至有關民眾

如發現獨居長輩遇到租屋或生活照顧問題，可主動通報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政單位

及 1957 社福諮詢專線，由社工介入瞭解，並視老人需求，連結各項所需資源。 

六、為建構多層次老人經濟安全保障體系，內政部主責辦理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（以房養老）

，初期規劃辦理模式包含：(1)試辦模式採公益型態，由政府出資；(2)試辦對象為 65 歲以上

單身國民擁有不動產，無繼承人，且因不動產價值超出社會救助規定，致未能符合社會救助

者；(3)試辦規模 100 人；(4)試辦地區包含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高雄市等，或其他有

意願參與之縣市；(5)支付年限最高 30 年，按月給付，並得變更或延長支付年限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中科二林園區籌設以來爭議不斷，

不但因園區原擬設面板廠，用水需求量大，恐影響農耕，引發

地方居民激烈環保抗爭；而更因為產業結構改變，投資案停擺

。二林園區的實例，值得政府相關單位省思的是，單方面從經

濟發展的角度出發，難以融入地方及整體產業的需求及環境條

件限制，最終仍是一場空，僅是多出一座蚊子園區」乙節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3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85） 

黃委員昭順就中科二林園區籌設以來爭議不斷，不但因園區原擬設面板廠，用水需求量大，

恐影響農耕，引發地方居民激烈環保抗爭；而更因為產業結構改變，投資案停擺。二林園區的實例

，值得政府相關單位省思的是，單方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，難以融入地方及整體產業的需求及

環境條件限制，最終仍是一場空，僅是多出一座蚊子園區而已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經交據國科

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園區開發屬國家產業發展重大政策，國科會開發二林園區前，已先邀集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公正

人士成立遴選委員會評估用地需求、函徵推甄基地，依環境條件、開發潛力及開發執行等評

選向度指標進行遴選，並依「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」規定報行政院核定後始得開發（

如附件），並非無目的及無限制擴建。國科會均審慎處理開發過程相關問題，以兼顧經濟發

展與環境永續。 

二、有關調度農業用水之議題乙節，該方式係經農政單位評估，可藉由採精緻化管理（現為粗放式

管理），節約原無效水量，以不影響灌溉之前提下調度支應，且相關設施有助於地方精緻農

業之發展，實無僅單方面從經濟發展角度出發之情形。 

三、中科二林園區受產業與長期水源供應生變因素影響，及園區原長期用水方案仍正評估可行替代

方案等因素，爰建議有必要再審視檢討開發計畫，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。 

四、國科會將秉持環境保護、產業發展、創新導向、友善地方等原則，以為調整因應，達整體園區


